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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性侵害案件發生情形分析表 

期程 

案件 
98 年 99 年 100 年 

發生件數（件） 3,502 3,647 4,090 

加、被害人相識者 
件數 2,944 3,167 3,592 

比例 84.07% 86.84% 87.82% 

加、被害人陌生者 
件數 558 480 198 

比例 15.93% 13.46% 12.18% 

（三十八）本院羅委員淑蕾，雖然本院已經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針對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用路人加以開罰，惟此

法要等到九月多才可上路開罰，但這期間內，看到許多因為使用

手機釀成車禍的案例，甚至還有警察值勤時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

形，因此請內政部警政署向用路人加強宣導，並且警察內部也要

加強宣導，身為人民的保母應為人民的表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2012 年 5 月 9 日本院通過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增訂「低頭族條款

」，將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納入行車規範。未來行車上路，不准以手持方式

講手機、看簡訊、操作平板電腦、玩應用程式（APP）等，一旦被逮到，開車族罰三千元，

機車族罰一千元。交通部路政司表示，預定三個月內完成相關子法修訂，最快九月可上路

開罰。 

二、惟近期新聞報導常出現有機車騎士因使用智慧型手機而出車禍之情事發生，甚至有拍到警

察在值勤時，使用智慧型手機，雖然此法還未正式上路，但是執法機關應加強宣導，而不

是帶頭違法。 

三、爰此，警政署除應加強對用路人宣導教育用路人，於行車時不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

腦，並且身為人民保母、人民的表率的警察，更應嚴格要求自己，請警政署嚴加監督所屬

各警察機關，以立政府之威信。 

（三十九）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

民總醫院進行之組織改造，欲將不同專業醫學檢驗部與病理


